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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11 年 8 月份  

會議紀錄  

時間︰111 年 8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地點︰視訊會議 

主席︰鄭市長文燦 紀錄：徐茹梅 

出席︰詳後附簽到簿 

壹、主席致詞︰無。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上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(一)以分階段方式，推動於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劃

分及標誌劃設實施計畫。 

1. 周顧問文生: 

有關無號誌化路口幹支道劃分及標

線劃設實施計畫幾乎大部分區公所都已

經達標，不過建議依據各區公所已改善路

口數與所列管路口總數的比例，訂定預估

改善完成所有路口的期限，並概估所需的

總經費，可由市府或交通局編列相關預算

以利完成相關路口改善。 

2. 謝顧問浩明: 

依據實際數據來看，很大比例肇事嚴

重的交通事故是發生在有號誌、不對稱的

路口，建議在無號誌化路口改善完成後，

也可再加強改善該類路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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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主席裁示：本案持續列管。 

(二)請交通局與區公所開會重新檢討無號誌化路

口與幹支線劃分計畫執行成效與未來改善精

進方向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持續列管。 

二、 本市道安觀測指標項目數據與 109、110 年同期比

較結果 

主席裁示:准予備查。 

三、 本市交通事故分析 

(一) 林顧問麗玉: 

1. 從本月事故數據中發現 A2 類事故增加

不少，而在 A2類事故以機車佔 86.98%，

但進一步分析 A2 中有肇責的機車佔

61.5%、有肇責的汽車佔 34.21%，因此建

議加強對機車宣導在行駛時如何保護自

己以及汽車小心駕駛不要撞到機車。 

2. 桃園市 111 年 1~7 月 A2 機車肇事件數

於不同表格中的統計數字均不同，請特

別注意。 

3. 桃園市從 109 年就開始推動無號誌化路

口幹支道劃分及標線劃設實施計畫，但

經統計仍有 61%之A2事故發生於路口，

因此 3E中的執法和教育要跟上，否則民

眾不願遵行管制設施時，交通工程就無



3 

法發揮功效，事故也無法減少。 

4. 65 歲以上高齡者 A1 交通死亡事故人數

有 24 人，其中普重機車有 17 人、行人

有 5 人，故高齡者交通死亡事故是以機

車佔大部分，A2 事故也是以普重機車為

主；另外高齡者普重機車事故肇因是以

「未注意車前狀況」、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、

「左轉彎未依規定」等，建議更深入分析

事故發生位置，並請社會局、教育局等相

關局處於宣導時納入作為宣導重點。 

5. 在 A2 行人事故中有 177 人肇事原因為

「尚未發現肇事因素」，這部分需要請警

察局進一步探討高齡者發生車禍的原因。 

(二) 主席裁示:准予備查。 

參、 專題報告： 

一、教育局─「本市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研習計畫之幼童

專用車實施情形」 

(一)高副市長安邦: 

教育局專題報告中的重點稽查園所數量

與已清查、未清查、查獲違規園所加總數量不

符，請教育局會後修正數字。 

(二)林顧問麗玉: 

有關教育局稽查幼童專用車統計資料，查

獲違規的幼兒園、違規車輛數、違規項目是否

與司機或車輛安全有關，建議詳細列出查獲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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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車違規項目以及說明改善方向才是統計的

重點，能否於下次再詳細報告？ 

(三)周顧問文生: 

1. 目前在報告中看到教育局都是針對園區

固定地點進行查察，但是幼童車在接送兒

童的路途上是否有不符合規定或違規、超

載等現象屬於路上動態違規的查核，建議

教育局院頒方案需要加強實際道路稽查

的部分，並會同警察共同進行稽查工作。 

2. 在報告中經教育局核備為 663 輛合法登

記幼童專用車，但是在小學或有些幼兒園

接送可能會使用到非合法登記幼童專用

車亦為稽查計畫中的查察重點，後續請針

對此重點進行執行與統計。 

(四)林顧問耘竹: 

1. 有關幼童車抽查以及交安研習報告內容

較為精簡，對於幼童車違規樣貌不是那麼

清楚，後續可有更多說明。 

2. 教育局每年辦理研習，目前參與研習的司

機、隨車人員之研習重點為針對緊急狀況

如何應變，但未來建議可對於違規或交通

安全項目加強研習，以減少司機、隨車人

員出現常見的違規行為。 

(五) 主席裁示: 

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補充說明顧問所提

出疑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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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工作報告： 

一、警察局 111年 8月份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(一) 案號 1110160 案建議改善事項「建議彎

道處應有適當超高。」 

1. 養工處:本案預計於 9 月 5 日施工完

成。 

2. 主席裁示:本案完成後再解除列管。 

(二) 案號 1110165 案建議改善事項「1.封閉

中山東路二段中央分隔帶(線)缺口，禁

止福洲三街、新洲六街左進左出。2.考

慮該路口上下游號誌連鎖，加設號

誌」。 

1. 養工處:本案目前刻正進行發包設計

中，預計 10 月底可改善完成。 

2. 主席裁示:本案持續列管，交通局部

分解除列管。 

(三) 案號 1110174 案建議改善事項「增繪圓

光路一段、二段路面「30」標字」。 

1. 中壢區公所:本案已於 8 月 26 日改

善完成。 

2. 主席裁示:本案解除列管。 

(四) 案號 1110178 案建議改善事項「幼獅路

二段 210 巷考慮設置號誌，平時閃光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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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尖峰時段三色運作。」 

1. 交通局:本案已於  8 月 30 日完成增

設 LED 岔路標誌。 

2. 主席裁示:解除列管。 

(五)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二、 交通局 111 年 8月份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(一)林顧問耘竹:  

1. 有關桃市 25106 無號誌路口安全改善計

畫中 10 處已完成 4 處，目前交通局所挑

選的路口為危害可能較高的無號誌化路

口，建議在交通工程改善後要搭配交通執

法，避免繪製紅線後因沒有取締導致民眾

仍然不願意遵守改善，因而沒有達到預期

改善成效，期能透過交通工程與執法兩者

一齊努力下提醒、導正民眾行為。 

2. 桃園市目前為捷運綠線施工期間，因此

交通維持稽查相當重要，建議資料呈現

可參考工務局整理道路挖掘違規統計方

式，建議以違規廠商或路權單位為標

的，列出交維缺失違規、抽樣比例、考

慮規劃扣點制度以及利用廠商或路權單

位違規次數作為稽查頻率高低的評估基

準，另可拉長資料統計期，呈現從 110

年以來的統計資料，以強化對於廠商管

制力道並提升交通維持計畫的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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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主席裁示:准予備查。 

三、 工務局 111 年 8 月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(一)林顧問耘竹: 

先前針對道路挖掘違規有進行較完整的

統計，統計資料中水務局出現違規次數偏

高，是否有需要請水務局做更進一步說明，

也請水務局對發包廠商加強管理，若有廠商

一再違規、屢勸不聽且罰款也無法改善問

題，我認為就是劣質廠商，在後續承接新的

工程案時也可以給予一些懲罰，建議透過讓

廠商能感受到挖掘違規會對其在其他方面不

利的方式，才能讓廠商願意進行實質的改

善。 

(二)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監理站 111 年 8月份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(一)謝顧問浩明: 

當高齡者面臨交通事故後果往往相當嚴

重，其中行人事故常與大型車有關，特別於

路口或路段起步時，高齡者行人在車輛旁邊

或前方死角處就會造成嚴重後果，請監理站

於車輛安檢時能加強大型車輛各項安全設

施、後照鏡等檢核，以避免視野死角。 

(二)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教育局 111 年 8月份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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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 :准予備查 

六、 社會局 111 年 8月份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七、 新聞處 111 年 8月份工作報告：（如會議書面資料）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

伍、提案討論:無。  

陸、臨時動議:無。 

柒、顧問指導：無。 

捌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今天教育局專題報告引起許多疑問，下月新增教育

局進行專案報告，請教育局針對今天顧問所提出的

疑問進一步說明以及更新統計資料。 

二、有關無號誌化路口計畫公所已努力進行改善，請交

通局研議完成全市無號誌化路口改善計畫需要多少

時間和經費，並於下次提出進一步說明。 

三、有關道路挖掘違規長期都是以來日鼎水務和國營事

業(中華電信、台電)等為受裁罰的對象，我想是外

包廠商的問題，請道安會報函請上述單位嚴加要求

外包廠商配合遵守道路挖掘管理規定與交通維持計

畫。 

玖、散會時間：下午 3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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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表 

指導與建議 執行單位 
辦理 

情形 

備

註 

以分階段方式，推動於無

號誌化路口幹支道劃分及

標誌劃設實施計畫。 

交通局   

請交通局與區公所開會重

新檢討無號誌化路口與幹

支線劃分計畫執行成效與

未來改善精進方向。 

交通局   

請道安會報函請日鼎水務

和國營事業(中華電信、

台電)等單位嚴加要求外

包廠商配合遵守道路挖掘

管理規定與交通維持計

畫。 

交通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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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每月 15 日前提交道安會報，俾利資料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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